
申請項目 經濟弱勢市民醫療費用補助

應備資料或證件

1

2 本市列冊領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3

4 健保卡正面影本。 

5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6

7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及領款收據。

8

9

10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高 雄 市 茂 林 區 公 所 服 務 申 請 表 單

承辦人員
鄭書記智傑

電話：6801045-240

申請表(區公所列印)

全家戶口民簿或戶籍謄本(全戶)

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正本（如有申請健保给付未涵蓋之
醫療費用者，須 載明確有醫療之必要、使用自費品項之
原因及入出院日期；入出院日期 須與醫療費用收據一致
），必要時，主管機關得經申請人書面同意向醫 療院所
查調相關資料。

醫療院所之醫療費用明細及其收據正本；如申請人檢附
繳費通知單，主 管機關得將補助款項直接撥付醫療院所
。
委託第三人辦理者，應檢附受託代辦人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



申請項目

應備資料或證件

1

2

3 本市列冊領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4

5

6

7

8 印領清冊

高 雄 市 茂 林 區 公 所 服 務 申 請 表 單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醫療/照顧親屬)

承辦人員
鄭書記智傑

電話：6801045-240

通報單簽名(區公所列印)

個案認定表(區公所列印)

全家戶口民簿或戶籍謄本(全戶)

診斷證明書或重大傷病卡

一個月內醫療費收據或繳費通知單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

郵局存摺(申請人私章)。。



申請資格

最近3個月內發生下列急難事由之一，致家庭生活陷
於困境者： 
（一）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失蹤或罹患重
傷病、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於
困境。 
（二）其他因遭逢變故，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

1.需有工作(在職證明或簽切結書)、主要經濟者。
2.非常期性慢性疾病。
3.應有急迫性。
4.急難事由以最近三個月內發生者，並同一事由以申
請一次為限。
5.以實際居住地為準。
6.顯有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7.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維持基本生計。

PS  1-1項目(1萬或3萬)-不可並其他項目



申請項目

應備資料或證件

1

2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3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4

5

6

7

高 雄 市 茂 林 區 公 所 服 務 申 請 表 單

(非中低收入戶身障生活津貼)

承辦人員
鄭書記智傑

電話：6801045-240

填寫高雄市社會福利津貼申請表(區公所列印)

郵局存摺(申請人私章)。



申請項目 高雄市中低老人社會福利津貼

應備資料或證件

1 填寫高雄市社會福利申請調查表

2 申請人身分證、印章

3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4

注意事項

高 雄 市 茂 林 區 公 所 服 務 申 請 表 單

承辦人員
鄭書記智傑

電話：6801045-240

全家戶口民簿或戶籍謄本(全戶)

1.年滿65歲設籍並實際居住高雄市
2.未受公費收容
3.未領取(老農津貼、國民老年保證年金)



社會課服務申請便條

服務項目： 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

承辦員：鄭智傑

應備資料或證件：

法規內文： 一、為辦理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審核作業，特依高雄市單親家
庭扶助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辦法所定各項補助標準如下：
（一）緊急生活補助：依本市當年度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核發，最高補
助三個月。同一個案同一事由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子女生活補助：
1.未滿十五歲子女僅一人者，每月新臺幣二千三百元；二人以上者，每人每
月新臺幣二千元。
2.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子女仍就學中者，每人每月新臺幣二千元。
（三）子女教育補助：
1.大學校院或專科同級以上學校：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七千元。但延長修業年
限、暑期補修、重修或重讀者，不予補助。
2.高中、高職或專科同級以上學校：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3.國中：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4.國小：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二百五十元。
（四）兒童托育補助：就托(讀)本市公立托兒所或幼稚園者，每人每月新臺
幣一千五百元；就托(讀)私立托育 機構或幼稚園者，每人每月新臺幣三千
元。

三、依本辦法申請各項補助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及印章。
(二)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三)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按申請補助項目，分別檢附子女之學生證影本、嚴重傷病診斷書或重大
傷病卡等其他證明文件。
申請人無法親自辦理申請者，得出具委託書委任他人辦理。

四、申請緊急生活補助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應備文件向本局或戶籍地區
公所提出申請，經本局核定後發給補助款。

五、申請子女生活補助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應備文件向戶籍地區公所申
請，由本局或區公所辦理調查及登錄社政系統，並經本局核定後發給補助
款。
前項情形，申請人於當月十五日前提出申請者，自當月起發給補助款；其於
十六日以後提出申請者，自次月起發給補助款。
申請人之子女為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仍就學中，於學期交替期間提出申請
並經補正就學證明者，得自申請當月發給補助款。
前項補助款應於申請人之子女畢業當年七月停發；如有繼續升學並經補正就
學證明者，得自畢業當年七月發給補助款。

六、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應備文件與當學期繳費收
據，分別於每年三月底及九月底前向戶籍地區公所提出申請，經本局或區公
所核定後發給補助款。

七、申請兒童托育補助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應備文件，向戶籍地區公所
申請核發單親家庭證明，並持核發之證明向本市立案之托育機構或幼稚園就
托（讀）後，由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按季造冊向本局或本府教育局提出申請，
經本局或本府教育局核定後發給補助款。

八、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一定金額如下：
(一)全家人口之動產：包括存款、有價證券、財產交易、投資或競技等所得
及一次性保險給付，每戶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但全家人口在五人以上者，
自第五人起，每增加一人加計新臺幣十八萬元。
(二)全家人口之不動產：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
申請日前一年內，全家人口因死亡或退休所領有之各項法定給付，應併入動
產計算。
九、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存款核算方式，按最近一年度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
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核算本金。
十、第八點第一項第一款之投資，如有公司減資或重整後減資或破產等情
形，經申請人檢附證明文件並經本局認定者，得核列減資後金額或免予核
算。
投資所得之認定如有疑義，申請人應提出投資轉讓證明及投資轉讓後資金使
用流向證明。
前項投資轉讓後之資金，用於醫療支出、喪葬費用、房屋修繕或其他經本局
認定之生活重大支出者，得免予核算。

十一、申請人應於申請調查表上簽名或蓋章，以確認資料屬實。

十二、申請人喪失補助資格者，自喪失補助資格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補
助。

電話：07-6801045＃240

手機：0986100072

1.  填寫申請調查表。

2.  申請人之身分證、印章。

3.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4.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原則以申請人或補助對象為主)



法規內文： 一、為辦理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審核作業，特依高雄市單親家
庭扶助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辦法所定各項補助標準如下：
（一）緊急生活補助：依本市當年度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核發，最高補
助三個月。同一個案同一事由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子女生活補助：
1.未滿十五歲子女僅一人者，每月新臺幣二千三百元；二人以上者，每人每
月新臺幣二千元。
2.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子女仍就學中者，每人每月新臺幣二千元。
（三）子女教育補助：
1.大學校院或專科同級以上學校：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七千元。但延長修業年
限、暑期補修、重修或重讀者，不予補助。
2.高中、高職或專科同級以上學校：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3.國中：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4.國小：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二百五十元。
（四）兒童托育補助：就托(讀)本市公立托兒所或幼稚園者，每人每月新臺
幣一千五百元；就托(讀)私立托育 機構或幼稚園者，每人每月新臺幣三千
元。

三、依本辦法申請各項補助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及印章。
(二)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三)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按申請補助項目，分別檢附子女之學生證影本、嚴重傷病診斷書或重大
傷病卡等其他證明文件。
申請人無法親自辦理申請者，得出具委託書委任他人辦理。

四、申請緊急生活補助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應備文件向本局或戶籍地區
公所提出申請，經本局核定後發給補助款。

五、申請子女生活補助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應備文件向戶籍地區公所申
請，由本局或區公所辦理調查及登錄社政系統，並經本局核定後發給補助
款。
前項情形，申請人於當月十五日前提出申請者，自當月起發給補助款；其於
十六日以後提出申請者，自次月起發給補助款。
申請人之子女為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仍就學中，於學期交替期間提出申請
並經補正就學證明者，得自申請當月發給補助款。
前項補助款應於申請人之子女畢業當年七月停發；如有繼續升學並經補正就
學證明者，得自畢業當年七月發給補助款。

六、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應備文件與當學期繳費收
據，分別於每年三月底及九月底前向戶籍地區公所提出申請，經本局或區公
所核定後發給補助款。

七、申請兒童托育補助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應備文件，向戶籍地區公所
申請核發單親家庭證明，並持核發之證明向本市立案之托育機構或幼稚園就
托（讀）後，由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按季造冊向本局或本府教育局提出申請，
經本局或本府教育局核定後發給補助款。

八、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一定金額如下：
(一)全家人口之動產：包括存款、有價證券、財產交易、投資或競技等所得
及一次性保險給付，每戶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但全家人口在五人以上者，
自第五人起，每增加一人加計新臺幣十八萬元。
(二)全家人口之不動產：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
申請日前一年內，全家人口因死亡或退休所領有之各項法定給付，應併入動
產計算。
九、前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存款核算方式，按最近一年度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
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核算本金。
十、第八點第一項第一款之投資，如有公司減資或重整後減資或破產等情
形，經申請人檢附證明文件並經本局認定者，得核列減資後金額或免予核
算。
投資所得之認定如有疑義，申請人應提出投資轉讓證明及投資轉讓後資金使
用流向證明。
前項投資轉讓後之資金，用於醫療支出、喪葬費用、房屋修繕或其他經本局
認定之生活重大支出者，得免予核算。

十一、申請人應於申請調查表上簽名或蓋章，以確認資料屬實。

十二、申請人喪失補助資格者，自喪失補助資格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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